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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转发《连云港市城镇个体从业人员和失
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

通知 
连政办发〔2001〕202 号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各委、办、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 

现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拟定的《连云港市城镇个体从

业人员和失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转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 
 
 
 
 

二 00 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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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市城镇个体从业人员和失业职工 

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完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，保障

城镇个体从业人员和失业职工基本医 疗，根据《连云港市城

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，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凡市区范围内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、具有本

市城镇户口的个体从业人员和失业职工，均可参加我市基

本医疗保险。 

第三条  城镇个体从业人员和失业职工，自本办法施

行之月或者失业之月起，可办理医疗保险参保或续保手

续，并按核定的缴费基数和标准缴纳医疗保险费和医疗救

助基金。基本医疗保险费按照市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

9％缴纳；医疗救助基金按每人每月 6 元缴纳。 

城镇个体从业人员和失业职工实行按年缴费。每年 12

月底前一次性缴足下一年度全年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医疗救

助基金。 

第四条 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城镇个体从业人员和失

业职工享受以下基本医疗保险待遇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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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城镇个体从业人员和失业职工缴纳基本医疗保险

且缴费未中断的，连续缴费后，医疗 保险关系自然接续。 

（二）城镇个体从业人员和失业职工已参加基本医疗保

险但缴费中断的，须补齐中断期间的医疗保险费。自缴费

后 3 个月内只能使用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，3 个月后享受

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待遇。中断缴费期间发生的医

疗费用由个人自负。 

首次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城镇个体从业人员和失业职

工，自缴费后 6 个月内只能使用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，6

个月后享受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待遇。 

（三）城镇个体从业人员和失业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

龄，符合国家规定的退休条件，按月享受退休养老待遇，

并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，方可享受退休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待

遇： 

1、从参加医疗保险之月起连续缴费，且实际缴费年限

满十年（参保后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的须补足十年，补

缴年限作为基本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）； 

2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（包括视同缴费年

限和实际缴费年限）男满 30 年，女满 25 年（2000 年 7 月

31 日前养老保险视同缴费年限和实际缴费年限之和为基本

医疗保险视同缴费年限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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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符合上述 1、2 两项条件的，在办理在职转退休医疗

保险手续时,须以市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为基数，按照参

保单位和职工的缴费比例一次性缴足不足年限的基本医疗

保险费。补缴费用中除按规定划入个人帐户外，其余部分

进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。 

第五条  城镇个体从业人员和失业职工在缴纳基本医

疗保险费的同时,可以办理医疗保险事务代理手续。 

第六条  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成立医疗保险事务代理

服务中心，并在各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设立代办点，为城

镇个体从业人员和失业职工代办下列医疗保险事务： 

（一）续保申报登记； 

（二）发放、补办医疗保险证、历、卡； 

（三）缴费； 

（四）医疗待遇审批，包括慢性病、门诊大病、特殊病

种、转外、居外、家庭病床等； 

（五）医疗费用报销； 

（六）退休人员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的确认等相关业务； 

（七）医疗保险关系变更、转移； 

（八）医疗保险政策咨询、宣传。 

第七条  城镇个体从业人员和失业职工在办理医疗保

险事务代理手续时，应当与医疗保险事务代理服务中心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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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《医疗保险事务代理协议》。 

第八条  医疗保险事务代理收费按照江苏省劳动厅、江

苏省物价局、江苏省财政厅联合颁 发的苏劳就[1999]60 号（苏

价费〔1999〕486 号、苏财综〔1999〕112 号）文件有关规定执

行。 

第九条 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单位也可根据自愿原则，委

托医疗保险事务代理服务中心办理医疗保险事务。 

第十条  各县可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由市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

释。 

第十二条   办法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 


